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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犯张维平落网
供述“梅姨”为拐卖中间人

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有9名

儿童在广东广州增城、惠州博罗被拐。案

发后，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将该案列为督

办案件，成立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联合

专案组开展侦办工作。

2016年，张维平等五名犯罪嫌疑人被

广州增城警方抓获。其中，周容平、陈寿碧

夫妻和杨朝平、刘正洪四人只参与了一宗

案件，其余八名儿童都由张维平一人拐走。

张维平供述，2003年到2005年期间，

他通过“梅姨”介绍，将从广州、惠州等地拐

来的男童，先后卖往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

等地，每次获利1万元左右。“梅姨”这个名

字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但由于“梅姨”真实身份的关键信息缺

失，导致此前“梅姨”一直没能归案。有人

说她根本不存在，只是张维平编造的谎言；

有人说她早已逃往境外，再难追查。

2023年，张维平、周容平被依法执行死

刑，但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对“梅姨”的追查。

多年来，专案组民警的足迹遍布全国，通过

公布模拟画像、广泛征集意见和线索，认真

核实每一条线索，绝不放过任何可能性。

采用“内紧外松”策略
专案组成功抓获“梅姨”

凭着“不查清不放过，不核实不罢休”

的韧劲，2025年，专案组终于在茫茫人

海中找到了关键目标。一名叫谢某某的女

子，其特征与“梅姨”高度吻合。经进一

步核实，警方发现谢某某就是“梅姨”，

并将其抓获。

经审讯，谢某某如实交代了违法犯罪

事实。至此，“梅姨”的真实身份终于水

落石出。

多年来，警方是如何一步步缩小范围，

最终锁定谢某某的？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

副局长饶庆欣介绍，联合专案组通过“内紧

外松”的策略，让侦查工作顺利开展。

一方面，在内部紧锣密鼓地开展侦查

工作，对每一条线索都穷追不舍；另一方

面，对外保持低调，不轻易暴露侦查方

向，以免打草惊蛇。这种张弛有度的侦查

策略，为最终成功抓获谢某某创造了有利

条件。

“梅姨”长相已发生很大变化
目前警方暂不公布照片

记者了解到，从2017年警方首次公

布“梅姨”模拟画像，到如今嫌疑人落

网，多年过去，“梅姨”的长相已发生很

大变化。

民警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一些“梅

姨”照片，都不是其本人。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现阶段，警方不会对外公

布“梅姨”照片。

在追查“梅姨”的同时，专案组也肩

负着另一项重要使命——让被拐儿童回

家。专案组协同受害家庭和社会各界力

量，持续开展寻亲解救工作，于2019年

至2024年间，已将9名被拐儿童悉数找

回并组织认亲。

“梅姨”将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专家：应认定为主犯

根据张维平供述，“梅姨”在张维平

等五人实施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中，起到

了关键作用，“梅姨”负责寻找买家、中

转儿童并抽成，形成“拐—运—销”的完

整链条。

但这主要是依据张维平的供述进行的

判断，如今张维平已经被执行死刑，这会

不会影响到“梅姨”的犯罪行为认定？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耿

佳宁表示，“根据张维平的供述以及‘梅

姨’对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如

果公安机关能找到当年的买家、接头人，

多方印证‘梅姨’在中转环节中的作用，

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认定‘梅姨’起

主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

条明确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

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

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耿佳宁解释，“梅姨”寻找、确定买

家，商定买卖价格，对拐卖的系列犯罪起

到主要作用，而且积极参加，可以被认定

为主犯。

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儿

童三人以上的；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

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以出

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造成被拐卖的

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

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旨龙表示，“梅

姨”针对9名儿童进行贩卖，达到了人数

众多的情形，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案件未过追诉时效
追诉有法可依

该案涉及的拐卖儿童行为距今已逾

20年，是否存在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的问

题呢？

耿佳宁解释，本案发生在2003年到

2005年一个持续的期间，以犯罪结束的

时间2005年起计，到2016年立案，显然

时间是没有超过20年。

同时专家也指出，法律规定，如果过

了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也可以报

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进行追诉。

在对张维平等人审判的过程中，法院

认定有9名儿童被张维平等人贩卖。专家

指出，如果在对“梅姨”的调查中出现新

的犯罪事实，将会重启对已经被判决且尚

在服刑的杨朝平等人的审判。

如今，“梅姨”已被公安机关抓获归

案，等待她的是法律的审判。此外，从

2019年11月到2024年10月，9名被拐

儿童被陆续找回，这些都离不开公安机关

及社会各界力量持续20余年的努力，也

体现出全社会对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决

心。

法官：
生而不养，难享继承权

法官介绍，父母是抚养子女第

一责任人，法律也赋予父母教育、

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生

而不养者，不仅触犯了社会的道德

底线，也是对法律义务的公然规

避。民法典中明确规定：有抚养能

力和抚养条件而不尽义务的，分配

遗产时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以外

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

分给适当的遗产。这是法律对失职

者给予的否定，也是对守责者颁发

的奖章。

本案中，生母长期缺席孩子的

成长过程，未尽到抚养义务，孩子

自襁褓之中即由养母抚养成人。养

母虽与孩子无血缘关系，双方也未

能成为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但

承担了本应由生母履行的全部抚养

责任。据此，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和

证据，对被继承人的生母不予分配

遗产，并判决由实际抚养人享有案

涉房屋的所有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梅姨”如何落网？办案民警还原“梅姨案”侦办经过

生而不养还想争房产？法院：不给分
《三湘都市报》虢灿 石婷 王婕玲

生母在他几个月大时就离家出走，生父无力抚养，将他寄养在他人家中，湖南株洲人刘俊就这样由养母养
大。没想到他22岁时不幸溺水身亡，而他留下的房子该归养母还是亲生父母？近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
了这起典型案例，石峰区人民法院判决养母享有案涉房屋100%产权份额。

央视新闻

21日，牵动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梅姨案”传来重磅进展，本案关键人物、绰号“梅姨”的犯罪嫌
疑人谢某某已被成功抓获，并依法执行逮捕。

“梅姨”究竟如何落网？警方何时公布“梅姨”照片？近期，总台《法治在线》记者独家采访广
州警方，还原“梅姨案”侦办经过。

刘俊出生于2003年5月，他刚几个

月大时，母亲张梅就离家出走，而他的

父亲刘志并没有能力抚养他，只能将他

寄养到王瑶家中，但没有办理正式的收

养手续。

此后，刘俊一直随养母王瑶一起生

活。被寄养期间，刘志支出了他读书的

学费和生活费，其余费用均由王瑶支

出。此外，王瑶还与刘俊一起购买了房

子，由两人共同共有。

谁也没料到，2025年4月，刘俊意

外溺水身亡，王瑶在悲痛中为他操办了

丧葬事宜，刘志支付了丧葬费用，但张

梅自始至终都未曾露面。

刘俊未婚未育，留下了一套房。由

于未留遗嘱，他生前与王瑶共同共有的

房屋作为其遗产一直未作处理。于是，

生父、生母、养母因为房子该给谁起了

纠纷，闹到了法院。其间，刘志明确表

示，将他应继承的房屋遗产份额全部赠

予王瑶。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继承权

受法律保护。被继承人刘俊未留有遗嘱，

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方式进行继承。因

案涉房屋系刘俊与养母王瑶共同共有，两

人无书面协议明确约定房屋份额，加之刘

俊与王瑶之间存在实际抚养关系，结合本

案实际，法院确定该房屋由刘俊与王瑶等

额共有，即各占50%份额。

亲生父母刘志、张梅是被继承人刘俊

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享有遗产分配权；王

瑶作为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刘俊抚养较

多的人，也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根据民法典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

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张

梅在刘俊出生后几个月便离家外出，未

尽到对刘俊的抚养义务，结合刘俊的实

际抚养情况，在分配遗产时，对张梅不

予分配。

对于生父刘志应继承的份额，因刘

志明确表示将其应继承的案涉房屋遗产

份额全部赠予王瑶，该行为系其对自身

民事权利的合法处分，法院予以采纳。

综上，刘俊名下案涉房屋50%的遗

产份额全部由王瑶继承，加之王瑶本身已

享有该房屋另50%的所有权，法院最终

判决，案涉房屋归王瑶所有，王瑶享有该

房屋100%产权份额。

纠纷：养母养大的孩子离世，遗产如何分

判决：生母未尽抚养义务，不予分配遗产


